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工作方案的通知
周政办字〔2017〕93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7日

周村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工作方案

根据市经信委、市发改委等7部门《关于印发<淄博市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方案>的通知》（淄经信发〔2016〕16号）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印发<周村区2017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方案>的通知》（周办发〔2017〕46号）要求，为实现市下达我区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切实减少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现结合我区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及减量替代工作情况，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

2017年，全区比2012年减少5万吨煤炭消费量，完成市下达给我区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

（二）分解目标

根据市下达的煤炭消费减量目标分解落实到各镇办和重点耗煤企业，确保按时完成煤炭减量任务。（附件1、附件2）

二、工作重点

（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一是严格控制燃煤项目的审批。严格执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制度，对于涉及燃煤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原则上不予批复建设。确需批复建设的，必须实行能耗等量或减量置换，由所在镇（街道）或企业出具“燃煤减量或等量替代确认函”，满足所在镇（街道）煤炭消费总量削减要求。二是加快推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耐材行业精准转调。严格按照市、区行业方案，对不符合产业政策、污染物不达标排放的企业全部实施关停取缔，全力支持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二）大力实施绿动力提升工程

一是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对全区20蒸吨/小时以下小锅炉及生活源直燃煤小锅炉全部实施清洁能源置换（仅限于电、天然气、液化气）或关停淘汰。二是加大节能技术改造力度。鼓励和支持现有燃煤企业加大节能技术改造力度，采用国家、省市重点推广的节能技术、产品和设备，通过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燃煤锅炉（窑炉）节能改造，提高燃煤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和节煤能力。

（三）加大散煤治理力度

一是划设禁煤区。在禁煤区内实现煤炭彻底清零，包括各类型煤、兰炭、煤粉等煤制品，禁止新建、扩建、改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二是加强燃煤质量管理。全面落实《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和锅炉燃煤技术标准，定期开展煤质检测，实现煤炭分质分级利用，推进煤炭清洁化燃烧。

（四）加强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积极推进太阳能多元化利用，扩大太阳能利用领域和规模。加快发展光伏发电，实施阳光爱心工程，支持企业、学校、医院和敬老院建设太阳能集热系统，推动太阳能光热利用由生活热水向制冷供热供暖扩展。

（五）全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减排

一是大力实施绿色建筑行动。加强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国家建筑能耗标准。鼓励使用低辐射镀膜玻璃、新型节能环保材料等绿色建材。二是全面实施冬季清洁供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对现有具备条件的村（居），实施气代煤电代煤，通过设备补贴、用气用电补贴等方式鼓励居民使用清洁能源。已完成气代煤、电代煤且没有出现煤炭复烧的镇（街道），替代的煤炭量纳入国家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核算，减少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纳入国家总量减排约束性考核指标核算体系，替代的煤量和污染物减量可用于新建项目替代方案。未完成气代煤、电代煤目标任务或发现煤炭复烧的镇（街道），扣减下一年度上级专项财政支持额度。

三、工作任务及分工

工作任务及分工详见工作任务及部门分工表（附件3）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经信局统一协调和指导全区煤炭总量控制及减量替代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各镇（街道）煤炭总量及减量替代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镇（街道）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措施，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二）明确责任分工。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认真落实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及减量替代工作目标任务，按照任务分工，认真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区经信局负责指导煤炭消费控制目标的分解落实，指导和督促重点镇（街道）做好重点高耗煤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和节能改造的分解和落实，区发改局、区环保分局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区财政局负责制定相关财政支持政策；区统计局负责煤炭消费统计；区物价局负责指导实施相关价格支持政策；有关油气、电力等企业要积极落实“气代煤”和“电代煤”等配套工程。其他有关部门要做好职责内的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及减量替代工作。

（三）严格监督考核。建立健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及减量替代工作月调度制度，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要按照确定的任务目标和工作分工，加强调度，强化监督，每月进行汇总，并将工作情况于每月25日报送至区经信局。区经信局将对各镇（街道）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工作进行考核，未完成煤炭消费压减任务的镇办给予通报批评，暂缓审批其新建燃煤项目，上一年度未完成的减量目标继续计入下一年度进行考核。
附件：1．各镇办煤炭减量指标任务分解方案

      2．重点企业煤炭减量指标任务分解方案

      3．工作任务及部门分工表
附件1

各镇办煤炭减量指标任务分解方案

	责任镇办
	煤炭减量任务（万吨）

（2017年与2012年相比）

	王村镇
	1

	南郊镇
	1

	经济开发区
	1

	永安办
	0.5

	大街办
	0.5

	丝绸路
	0.5

	青年路
	0.5

	合计
	5


附件2

重点企业煤炭减量指标任务分解方案

	序号
	企业名称
	淘汰燃煤设备情况
	煤炭减量任务（吨）

（2017年与2012年相比）
	所属行业

	1
	淄博祥源纺织有限公司
	淘汰1台10蒸吨燃煤锅炉
	1100
	纺织

	2
	淄博祥业针棉制品有限公司
	淘汰3台24蒸吨燃煤锅炉
	1100
	纺织

	3
	淄博鲁王建材有限公司
	淘汰窑炉
	1100
	建材

	4
	淄博中博建材有限公司
	淘汰窑炉
	1000
	建材

	5
	淄博周村昌祝工贸有限公司
	淘汰窑炉
	1000
	建材

	6
	淄博诺旺工贸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7
	周村长宏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8
	淄博建化设备公司（淄博嘉圣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9
	山东鲁圣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0
	周村金马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1
	淄博泰耐工贸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2
	淄博德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3
	淄博华海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4
	淄博德翱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5
	周村华林特种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6
	周村淑英耐火材料厂（焦宝石）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7
	周村区义兴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8
	淄博沈耐工贸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19
	淄博冠宇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0
	周村育林耐火炉芯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1
	山东天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2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长胜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3
	淄博圣坤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4
	淄博市周村登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5
	淄博天宇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6
	山东耐火材料集团王耐分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7
	周村豪盛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8
	淄博市周村尹家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29
	周村中泰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0
	淄博市周村区环宇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1
	山东嘉和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2
	周村华辰耐火材料经营部（已变更为淄博百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3
	淄博市周村华丰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4
	淄博龙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5
	周村高隆陶瓷滤料净水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6
	淄博市天增玉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7
	周村超宇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8
	淄博市周村吉通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39
	山东福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0
	周村科冠耐火材料经营部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1
	周村炬轮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2
	周村恒阳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3
	淄博市周村红旗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4
	周村运发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5
	周村金刚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6
	周村鲁东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7
	淄博华飞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8
	周村伟东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49
	淄博东风耐火材料厂（周村炳胜耐火材料厂）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000
	耐材

	50
	淄博海通陶瓷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500
	建陶

	51
	淄博嘉俊陶瓷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500
	建陶

	52
	淄博荣佳陶瓷有限公司
	淘汰1台煤气发生炉
	1500
	建陶

	
	总计
	
	53800
	


附件3

     工作任务及部门分工表

	序
号
	工作任务
	责任主体
	任务分工
	督导部门

	1
	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
	1.电力行业：2017年年底前全面淘汰单机容量10万千瓦以下的常规燃煤火电机组和设计寿命期满的单机容量20万千瓦以下的常规燃煤火电机组，逐步关停淘汰供电标准煤耗大幅高于同类机组平均水平、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大幅高于当地标准的火电机组。2.其他行业：根据省市和我区实际，制定其他行业淘汰落后产能计划。
	各镇办
	组织全区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区发改局

	
	
	
	
	组织2017全区落后锅炉淘汰工作。
	区环保分局

	
	
	
	
	组织全区其他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区经信局

	2
	着力开展重点节能工程
	1.持续加大节能技改力度，充分运用基于信息技术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节能手段，大力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工程，在重点行业实施一批节能改造项目，直接或间接减少煤炭消费。2.大力推广中高温余热余压利用技术，推广低温烟气余热深度回收、空气源低温热泵供暖等低品位余热回收利用技术，推动能源按品质高低实现梯级利用。3.加快实施节能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工程，着力推广应用高效燃烧、高效换热等先进技术和装备。4.在电机系统领域，重点推广达到国家1、2级能效标准的电动机、变压器、高效变频器、无功补偿器、风机、水泵、空压机系统等，加快现有机电系统节能改造，间接减少煤炭消费。5.在家电照明领域，推广达到国家1、2级能效标准的节能家用电器、办公和商用设备，以及半导体照明等高效照明产品。
	各镇办
	组织推荐重点节能技术、产品和设备目录的申报，指导重点行业、企业提高节能技术水平。
	区经信局

	
	
	
	
	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节能专项资金扶持，加快节能重点项目建设。
	区发改局、区经信局

	3
	加快推进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工程
	加快推广高效锅炉，加速淘汰落后供暖和工业燃煤小锅炉，大力实施锅炉节能改造。加强锅炉运行管理，推进燃料结构优化调整，加快热力管网建设。到2017年年底，工业园区以及化工、造纸、印染、制革、制药等产业集聚的地区，逐步取消自备燃煤锅炉，改用周边热电厂和超低排放锅炉集中供热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各镇办
	牵头做好热点布局工作。
	区发改局

	
	
	
	
	牵头负责做好高效锅炉产业化、高效锅炉推广、锅炉节能改造工作。
	区经信局

	
	
	
	
	牵头负责落实锅炉淘汰、锅炉污染治理。
	区环保分局

	
	
	
	
	牵头负责锅炉定型产品能效测试工作。
	区质监局

	4
	稳步实施工业窑炉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改造
	1.加快煤炭由单一燃料向原料和燃料并重转变。按照节水、环保、高效的原则，提升煤炭综合利用效率，降低系统能耗、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实现清洁生产。2.在满足最严格的环保要求和保障水资源供应的前提下，结合我区实际，合理布局，统筹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高标准、高水平发展。3.进一步实施工业窑炉改造工程，推广先进适用的工业窑炉余热、余能回收利用技术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各镇办
	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能，结合分工制定工作计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工程，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
	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科技局、区环保分局

	5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
	1.风电：科学有序开发风能资源。2.生物质能：积极开发利用生物质资源，合理布局和规范建设生物质发电。3.加快地热资源勘察，提高地热能开发利用水平和规模，统筹规划，因地制宜，有序开展地热直接利用，加快浅层地温能源开发，提高能源利用水平。4.水电：因地制宜发展小水电，合理规划建设抽水蓄能电站，提高电网调峰能力。5.太阳能：积极推进太阳能多元化利用,扩大太阳能利用领域和规模。实施阳光爱心工程和工业绿动力计划，支持企业、学校、医院和敬老院建设太阳能集热系统，推动太阳能光热利用由生活热水向制冷供热供暖扩展，加快太阳能光热工业化利用；充分利用屋顶、荒山荒地、盐碱地、滩涂等资源积极稳妥推进各种类型的光伏电站建设。
	各镇办
	负责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风电等新能源规划利用的组织协调。
	区发改局

	
	
	
	
	负责太阳能热利用工作的组织推进。
	区经信局、区发改局、区住建局

	6
	增加天然气供应，实施“煤改气、“煤改电”工程
	1.积极协调我区天然气的供应，提高天然气消费占比。2.在耐材、铸造等行业积极推进天然气替代煤气化工程，在保障民生的情况下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建设天然气热电联产、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替代燃煤机组以及工业锅炉、窑炉，鼓励燃煤设施实施煤改气。3.稳步推进工业燃煤窑炉的电窑炉改造示范，在集中供热不能覆盖的区域和实行差别电价的单位，鼓励采用低谷电蓄热供暖及工艺用水加热。
	各镇办
	负责天然气气源的保障。
	区住建局

	
	
	
	
	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协同落实全市“煤改气”“煤改电”工作。
	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住建局、区环保分局、周村供电中心

	7
	大力实施绿色建筑行动
	1.加强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积极推广应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新建建筑严格执行国家建筑能耗标准。2.鼓励使用低辐射镀膜玻璃、新型节能环保材料等绿色建材。3.积极推进建筑工业化，支持推广模块化建筑。4.到2017年年底，完成市政府下达的新增绿色建筑、既有居住建筑供热计量及节能改造任务目标。
	各镇办
	落实市建筑节能行动计划，明确各镇办任务目标和保障措施。
	区住建局

	8
	加快推进集中供热
	1.加大城市及周边现有燃煤发电机组的供热改造力度，优先利用背压热电联产机组替代分散燃煤锅炉，扩大集中供热面积。2.新上热电联产项目建成投运后必须淘汰等量或增量蒸吨的分散燃煤小锅炉。3.加快完善热网和热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集中供热老旧管网改造，提高集中供热管网输送能力。
	各镇办
	各部门根据各自分工协同落实该项工作。
	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环保分局、区住建局等部门

	9
	加大散煤治理力度
	1.加强燃煤质量管理，全面落实《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和锅炉燃煤技术标准，实现煤炭分质分级利用，推进煤炭清洁化燃烧。2.加大洗选煤和配煤技术推广度，逐步消减分散用煤和劣质煤使用比例。3.鼓励煤炭企业开展井下选煤厂建设和运营示范，提高和优化煤炭质量。4.建设煤炭储配基地开展集中配煤、物流供应试点示范，实现煤炭精细化加工配送；大力推广优质型煤和新型炉具，提高燃烧效率。
	各镇办
	负责全区散煤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负责煤炭经营企业散煤治理工作的具体落实。
	区经信局

	10
	强化能评和环评约束
	1.严格节能评估审查。严格控制燃煤项目的审批。对于涉及燃煤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项目，原则上不予批复建设。2.严把环评审批。从严把好新上耗煤项目的环评审批关口，对未取得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项目不予环评审批。
	各镇办
	负责组织权限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能评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实施。
	区发改局、区经信局

	
	
	
	
	负责落实环评监督管理，对未完成煤炭减量目标的镇办和空气质量不达标且污染反弹区域，暂停新增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项目环评审批。
	区环保分局

	11
	着力消化未纳入统计的煤炭消耗
	1.新增而未纳入统计的规上企业煤炭消耗，要研究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着力予以消化。2.严格执行《统计法》，督促相关企业据实统计上报煤炭消费数据，切实摸清底数，准确把握到2017年年底前消化的煤炭增量，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责任分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2017年年底完成分解下达的煤炭减量指标任务。3.对出现新增而未纳入统计的各类耗煤单位广泛开展煤耗对标行动，对于不达标的耗煤项目进行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坚决予以关停。
	各镇办
	进一步核实区煤炭消费量，及时公布上一年度煤炭消费量。 
	区统计局

	
	
	
	
	指导各镇办根据实际情况特别是相关企业出现新增而未纳入统计的煤炭消耗量，建立工作台账，制定工作计划，加快消化近几年新增煤炭消费。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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